附件1：

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“优秀大学生助教计划”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为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发挥所长、锻炼自我的机会，校区决定实施“优秀大学生助教计划” （以下简称“助教计划”）。为保障助教计划顺利实施，结合校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遵循“按需设立”和“重点支持”的原则，重点保证作业量大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生助教岗位设置。

第二章 学生助教岗位的申请与审批程序

第三条 学生助教岗位一般按学期设置，各系（部）根据本实施办法和实际需要，在每学期教学执行计划确定后，教研室讨论需设立学生助教岗位的课程，系（部）审核，教务处审批，确定设岗课程及岗位数。

第四条 根据教务处审批结果，设岗系（部）公布学生助教岗位需求情况（岗位数量、所需条件及工作内容等），并组织公开招聘。

第五条 应聘助教岗位的学生向设岗系（部）提出申请，设岗系（部）根据申请情况组织面试，公示面试合格学生名单，并将确定录用的学生名单及其申请表汇总后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六条 每名学生每学期只能申请1个助教岗位，承担1个教学班辅导工作。

第七条 学生申请助教岗位的基本条件

（一）申请助教岗位的学生，必须品行端正，且学有余力，不能因参加助教工作而影响自身学习。

（二）申请助教岗位的学生应系统学习过设岗课程且考试成绩优异，并应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。

第三章 设岗教师职责

第八条 设岗教师职责

（一）设岗教师应严格要求学生助教，不断提高其助教能力。

（二）设岗教师应主动接受学生助教的评价。

第四章 学生助教职责

第九条 学生助教职责

（一）协助设岗教师检查、批改作业。

（二）协助设岗教师进行课外辅导和答疑。

（三）组织学生开展学习交流，跟踪学生学习情况，并及时向设岗教师反馈。

（四）在不影响自身学习的情况下每周跟班听课。 

第五章 对学生助教的管理、培训与考核

第十条 对学生助教的管理、培训

（一）设岗系（部）负责学生助教的日常管理。

（二）设岗系（部）应组织学生助教开展岗前培训。

（三）学生助教因故不能继续承担助教工作，须向设岗系（部）提出申请，获得批准后方可离岗；设岗系（部）应及时将相关情况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十一条 对学生助教的考核

（一）对学生助教的考核由设岗系（部）负责，考核结果报教务处备案。
（二）考核不合格者，不予发放岗位津贴，并且不能参加后续助教岗位申请。

第十二条 学生助教岗位津贴

学生助教岗位津贴由教务处负责管理，依据考核结果发放。岗位津贴计算办法如下：

学生助教岗位津贴=K（元/每学时）×课程学时数。

	教学班人数
	K值

	60人以下
	30

	60～99人
	35

	100人及以上
	40


第十三条 各系（部）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校区授权教务处解释。
